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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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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配售所得款項使用情況最新消息

兹提述浙江長安仁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就配售新H股股份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
一日之公告（「該公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十日之公告（「第二項公告」）及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之公告（「第三項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
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第二項公告及第三項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所得款項用途

配售事項之合共6,400,000股H股配售股份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完成，合計所得
淨款項約為22.15百萬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19.37百萬元）。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所
有配售所得淨款項已使用如下：

計劃的所得款項用途
計劃的所得
款項用途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
三十日實際已用金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本集團的業務發展 4.84 4.84
研發新膨潤土產品，主要包括用作生產
醫藥產品的膨潤土精細化學品 3.87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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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計劃的所得款項用途
計劃的所得
款項用途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
三十日實際已用金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投入生產所需之環保設施 3.88 3.88
礦山生產安全設施建設及以追蹤及緊貼
客戶需求，完善產品應用 1.94 1.94
補充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4.84 4.84

總數 19.37 19.37

經確認本次配售所得款項之使用未有其他變動。董事認為本次配售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
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浙江長安仁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張有連

中國，浙江，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有連先生、孫文勝先生及范芳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張金花
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邵晨先生、黃澤民博士及章磊先生。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浙江長安仁恒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
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
導。

本公告將自刊發日期最少一連七天於GEM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內
刊登。本公告亦將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ren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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